	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全日制本科生缓考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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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院系审批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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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故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（因病不能考试的须附上学校指定医院证明），须提前向所在学院（系）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（系）主管教学的领导批准后可以缓考。

未经批准而缺考的学生，作旷考论，成绩以“旷考零分”记。经学生本人申请，学院（系）批准，旷考的课程可以重修、重考，但只能重修、重考一次。

缓考安排：跟随下一年级的期末考试（须在考试前二周提前报备）。

